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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借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借款的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29日，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召开

的九届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借款合同>的议案》：为

支持深圳子公司农产品供应链业务的发展，并推进公司布局食品安全产业链，公

司拟向杭州驿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2.1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

其中7,920万元参与投资设立食品安全产业并购基金，其余借款用于增资深圳子

公司。所有借款根据公司资金需要分期到账，借款利息以实际到账日起计算。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 借款方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驿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8UYKA3D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822 号 1 幢 B33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糜峰 

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13 日 

合伙期限：2017 年 7 月 13 日至 2037 年 7 月 12 日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上项目除证劵、期货，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杭州驿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及相关担保情况 

（一）《借款合同》主要条款 

借款方：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方：杭州驿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借款金额：不超过2.1亿元 

2、借款利率：本合同项下的借款为固定利率8%（年）。 

3、借款期限：18个月。 

4、借款用途：参与投资设立食品安全产业并购基金及增资深圳子公司 

5、利息结算：（1）本合同项下借款自发放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每日应计

利息的计算公式为：每日应计利息=该日借款本金余额×借款年利率/360。（2）

借款自发放之日起开始计息，付息日为借款发放每满三个月之最后一个月的第20 

日及借款本金偿还之日。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借款

方应在该日或之前将截至该付息日的借款利息支付给贷款方。（3）在本合同规

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借款方将借款利息与借款本金同时支付给贷款方。如借

款方提前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则借款方应付利息按实际天数计算。 

6、借款偿还：借款利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借款本金按照下列方式偿还：

每笔借款本金由借款方于该笔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借款方应在合同约

定的还款日或该日之前向贷款方划付应偿还的相应借款本金和该部分本金对应

的截至该还款日应付未付的全部利息，并应保证偿还的借款本息于该部分借款本

金到期日当日或之前到达贷款方指定账户。 

7、其他约定：借款根据借款方的实际资金需求分期支付。 

8、生效条件：借款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方

可生效。  

（二）相关担保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

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及《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

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担保，



且上市公司未提供反担保的，上市公司可以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

披露。 

四、本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将用于参与投资设立食品安全产业并购基金及增资深圳子公司，有

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五、本次借款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7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的九届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签订<借款合同>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拟签订《借款合同》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风险提示 

本次拟签订《借款合同》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并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